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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以下简称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建设与管理，提高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组织起草了《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国推自愿认证制度是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单独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针对产品、管理体系、服务等领域，制定发布认证基本规范和认证规则，并监督管理的自愿性认证制度。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共有33项，截至2025年底，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共颁发有效证书约32.6万张，占同期有效证书数的7.31%，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但系统性分析发现，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在规范认证机构准入、明确部门职责、强化政策采信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行业公信力、高质量发展支撑力、国际市场影响力、品牌竞争力、行业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迫切需要加强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建设与管理，切实提高制度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组织起草了《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
二、起草思路与起草过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起草《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
（一）起草思路。
一是坚持统一管理原则。坚持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国推自愿认证工作实行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实施的工作机制。
二是坚持全链条管理原则。围绕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建立实施的全链条，明确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立项、制定、发布、实施、推广、采信、监督管理等要求；确定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单独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制度建立、实施、推广、采信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分工。
三是坚持以构建规范、科学、权威的国推自愿认证制度为目标。明确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实施机构坚持能力为先、公平竞争、数量适配的遴选原则，提出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实施机构的具体条件要求。
四是坚持全生命周期管理原则。明确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单独或者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国推自愿认证制度实施效果评估机制，根据评估结果开展制度的完善或者废止。
（二）起草过程。
2024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正式启动起草工作。组建起草工作组，组织召开研讨会，研讨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的定位、基本概念、起草思路等内容。
2024年12月，梳理现有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的管理办法，提出《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主要框架。
2025年1月—2月，组织起草《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草稿。
2025年3月—10月，组织专题讨论，反复修改完善，形成《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2025年11月—2026年1月，向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4个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经研究采纳与修改完善，形成《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国家统一推行自愿性认证制度管理办法》共二十一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至四条：规定本办法制定的目的和依据，明确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的定义、适用范围、管理原则。
第五至七条：规定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的立项发起、立项建议、立项批准等要求。
第八至十一条：规定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的制定发布主体，明确认证基本规范和认证规则、统一编号、技术委员会、试点验证等要求。
第十二至十五条：明确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的实施要求，包括认证机构要求、认证人员要求和推广采信要求。
第十六至十九条：规定国推自愿认证制度的实施效果评估、制度调整等内容，明确认证机构行为规范和综合监管要求。
第二十至二十一条：规定本办法的解释权和施行时间。
